
B1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21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
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023,203,7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13,922,249.40元。

2.自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5.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现金红利总额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3,203,749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3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993

股东名称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39号A座808公司证券法律部
咨询联系人：张先生
咨询电话：0371-87528527、0371-87528528
传真电话：0371-87528527
七、备查文件
1.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19 证券简称：中原传媒 公告编号：2025-028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个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

市股数为2,208,400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08,4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12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安徽芯动联
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芯动联科”）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5,521万股，并于 2023年 6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总股本为40,001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53,937,61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6,072,
38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24个月，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户，对应的股票数量为2,208,400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的0.55%。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6月3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
工作，实际完成归属登记共计596,400股，于2024年11月13日上市流通，公司股份总数由40,
001.00万股变更为40,060.64万股。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批次的
股份登记工作，完成归属登记共计109,260股，于2025年5月7日上市流通，公司股份总数由
40,060.64万股变更为40,071.566万股。

除上述股本数量变动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

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配
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芯动联科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关股份锁定承

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芯动联科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08,4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5%，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2,208,400

2,208,400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55%

0.55%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2,208,400

2,208,400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战略配售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08,400

2,208,400

限售期（月）

24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82 证券简称：芯动联科 公告编号：2025-022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299弄2幢7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

60

67,417,031

67,417,031

60.5834

60.58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立权先生因公无法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推选董事余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董事会任梦飞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罗杰先生、财

务总监宋烜纲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46,252

比例（%）

99.4500

反对

票数

50,991

比例（%）

0.0756

弃权

票数

319,788

比例（%）

0.474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52,252

比例（%）

99.4589

反对

票数

44,991

比例（%）

0.0667

弃权

票数

319,788

比例（%）

0.4744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46,252

比例（%）

99.4500

反对

票数

44,991

比例（%）

0.0667

弃权

票数

325,788

比例（%）

0.483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44,415

比例（%）

99.4473

反对

票数

50,991

比例（%）

0.0756

弃权

票数

321,625

比例（%）

0.477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26,227

比例（%）

99.4203

反对

票数

269,179

比例（%）

0.3993

弃权

票数

121,625

比例（%）

0.1804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28,305

比例（%）

99.4234

反对

票数

68,916

比例（%）

0.1022

弃权

票数

319,810

比例（%）

0.4744

7、议案名称：关于决定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26,633

比例（%）

99.4209

反对

票数

268,006

比例（%）

0.3975

弃权

票数

122,392

比例（%）

0.18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66,888,283

0

137,944

55,078

82,866

比例（%）

100.0000

0.0000

26.0888

39.7153

21.2441

反对

票数

0

0

269,179

69,179

200,000

比例（%）

0.0000

0.0000

50.9088

49.8832

51.2734

弃权

票数

0

0

121,625

14,425

107,200

比例（%）

0.0000

0.0000

23.0024

10.4015

27.4825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37,944

140,022

比例（%）

26.0888

26.4818

反对

票数

269,179

68,916

比例（%）

50.9088

13.0338

弃权

票数

121,625

319,810

比例（%）

23.0024

60.48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亚娟、王瑞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本金金额合计：7,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2025-010）授权范围内，无须再次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被担保方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

风险。
●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

涌”）拟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人民币
7,000万元，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预计为上海力涌、浙江
爱婴室、上海康隆等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担保（其中向资产负债
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2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3亿元）。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内，各下属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但调剂
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
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

（三）本次担保情况

序号

1

被担保方

上海力涌

担保方

公司

担保本金
金额
（万元）

7,000

融资机构/
债权人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证

审批情况

在公司 2025 年度
担保预计授权范

围内

二、被担保人情况概述
（一）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
1、名称：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王晓思
4、公司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E－1158室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
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玩具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
零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母婴用品销售；摄影扩印服务；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健康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贸易经纪；会议及展览服务；票务代理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游乐园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上海力涌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0,625.72

53,625.04

7,000.68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9,639.51

773.13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61,746.04

54,818.59

6,927.45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5,929.02

-73.2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上海力涌商贸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4、保证担保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延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
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
同解除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为下属子公司上海力涌提供担

保，将有助于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其业务的持续开展；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担保预计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批准自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 2025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力涌、浙江爱婴室、上海康隆等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150,000万元的担保。上述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授权情况

对上海力涌、浙江爱婴室、上海康隆等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担保

已使用额度

106,039

剩余额度

43,961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106,03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1.93%。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14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2025-042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339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5-035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 66 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 B-6 号楼

C座七层 C701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2

111

1

63,315,099

55,632,593

7,682,506

27.3320

24.0156

3.31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康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57,281

55,174,775

7,682,506

比例（%）

99.2769

87.1432

12.1338

反对

票数

455,074

455,074

0

比例（%）

0.7187

0.7187

0.0000

弃权

票数

2,744

2,744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31,280

55,148,774

7,682,506

比例（%）

99.2359

87.1021

12.1338

反对

票数

481,074

481,074

0

比例（%）

0.7598

0.7598

0.0000

弃权

票数

2,745

2,745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31,280

55,148,774

7,682,506

比例（%）

99.2359

87.1021

12.1338

反对

票数

481,074

481,074

0

比例（%）

0.7598

0.7598

0.0000

弃权

票数

2,745

2,745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31,281

55,148,775

7,682,506

比例（%）

99.2359

87.1021

12.1338

反对

票数

481,074

481,074

0

比例（%）

0.7598

0.7598

0.0000

弃权

票数

2,744

2,744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34,021

55,151,515

7,682,506

比例（%）

99.2402

87.1064

12.1338

反对

票数

478,334

478,334

0

比例（%）

0.7555

0.7555

0.0000

弃权

票数

2,744

2,744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737,027

55,054,521

7,682,506

比例（%）

99.0870

86.9532

12.1338

反对

票数

574,487

574,487

0

比例（%）

0.9073

0.9073

0.0000

弃权

票数

3,585

3,585

0

比例（%）

0.0057

0.0057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42,621

55,160,115

7,682,506

比例（%）

99.2538

87.1200

12.1338

反对

票数

469,734

469,734

0

比例（%）

0.7419

0.7419

0.0000

弃权

票数

2,744

2,744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终止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1,636,847

54,047,481

7,589,366

比例（%）

97.3494

85.3627

11.9867

反对

票数

1,675,508

1,582,368

93,140

比例（%）

2.6463

2.4992

0.1471

弃权

票数

2,744

2,744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1,636,047

54,046,681

7,589,366

比例（%）

97.3481

85.3614

11.9867

反对

票数

1,676,308

1,583,168

93,140

比例（%）

2.6476

2.5005

0.1471

弃权

票数

2,744

2,744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802,906

55,120,400

7,682,506

比例（%）

99.1910%

87.0573%

12.1338%

反对

票数

509,448

509,448

0

比例（%）

0.8046%

0.8046%

0.0000%

弃权

票数

2,745

2,745

0

比例（%）

0.0043%

0.0043%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1,591,807

54,002,441

7,589,366

比例（%）

97.2782

85.2916

11.9867

反对

票数

1,676,308

1,583,168

93,140

比例（%）

2.6476

2.5005

0.1471

弃权

票数

46,984

46,984

0

比例（%）

0.0742

0.0742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1,591,807

54,002,441

7,589,366

比例（%）

97.2782

85.2916

11.9867

反对

票数

1,676,308

1,583,168

93,140

比例（%）

2.6476

2.5005

0.1471

弃权

票数

46,984

46,984

0

比例（%）

0.0742

0.0742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1,591,807

54,002,441

7,589,366

比例（%）

97.2782

85.2916

11.9867

反对

票数

1,676,308

1,583,168

93,140

比例（%）

2.6476

2.5005

0.1471

弃权

票数

46,984

46,984

0

比例（%）

0.0742

0.0742

0.0000

14.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第四届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3,060,984

15,378,478

7,682,506

比例（%）

95.4269

63.6365

31.7904

反对

票数

1,094,608

1,094,608

0

比例（%）

4.5295

4.5295

0.0000

弃权

票数

10,544

10,544

0

比例（%）

0.0436

0.0436

0.0000

14.02、议案名称：《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209,947

54,527,441

7,682,506

比例（%）

98.2545

86.1208

12.1338

反对

票数

1,094,608

1,094,608

0

比例（%）

1.7288

1.7288

0.0000

弃权

票数

10,544

10,544

0

比例（%）

0.0167

0.0167

0.0000

14.03、议案名称：《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62,209,947

54,527,441

7,682,506

比例（%）

98.2545

86.1208

12.1338

反对

票数

1,094,608

1,094,608

0

比例（%）

1.7288

1.7288

0.0000

弃权

票数

10,544

10,544

0

比例（%）

0.0167

0.0167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5.01

15.02

15.03

15.04

议案名称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国强先生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海英女士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戴东哲女士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峰先生

得票数

61,815,624

61,802,046

61,780,044

61,807,7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6317

97.6103

97.5755

97.619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16.00《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6.01

16.02

16.03

议案名称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纪雪洪先
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陈素权先
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志杰先
生

得票数

62,357,732

62,351,762

62,345,76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8.4879

98.4785

98.469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4.01

14.02

14.03

15.01

15.02

15.03

15.04

16.01

16.02

16.0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方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国强先生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海英女士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戴东哲女士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峰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纪雪洪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陈素权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志杰先生

同意

票数

15,329,088

15,434,682

14,802,008

14,802,008

14,802,008

14,407,685

14,394,107

14,372,105

14,399,855

14,949,793

14,937,822

14,937,822

比例（%）

96.3659

97.0297

93.0524

93.0524

93.0524

90.5735

90.4882

90.3499

90.5243

93.9815

93.9062

93.9062

反对

票数

574,487

469,734

1,094,608

1,094,608

1,094,608

-

-

-

-

-

-

-

比例（%）

3.6114

2.9529

6.8812

6.8812

6.8812

-

-

-

-

-

-

-

弃权

票数

3,585

2,744

10,544

10,544

10,544

-

-

-

-

-

-

-

比例（%）

0.0227

0.0174

0.0664

0.0664

0.0664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6、议案7、议案14.01、议案14.02、议案14.03、议案15.01、议案15.02、议案15.03、议

案15.04、议案16.01、议案16.02、议案16.0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张国强先生、宋海英女士、戴东哲女士已对议案14.01回避表决。
4.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5.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4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孙士江、李香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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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2025年6月20日，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北京亿华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同时，公司董事会增
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该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二、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北京亿华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会议，经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民主讨论、表决，同意选举张
红黎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张红黎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张红黎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张红黎女士未受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红黎女士将与公司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张红黎女士简历：
张红黎，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山东农业大学财务会计专业。2007

年7月至2007年12月，就职于北京千年美食有限公司，任出纳；2007年12月至2009年1月，就
职于北京亚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会计；2009年2月至2014年4月就职于北京健坤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任会计主管；2014年 5月至今就职于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
长。

证券代码：688339 证券简称：亿华通 公告编号：2025-037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亿华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成员，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国强先生、宋海英女士、戴

东哲女士、宋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选举纪雪洪先生、陈素权先生、李志杰先生为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同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红黎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30日及 2025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9）及《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张国强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国强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

张国强

李志杰

纪雪洪

陈素权

委员

张国强、宋海英、戴东哲

李志杰、纪雪洪、陈素权

纪雪洪、陈素权、宋海英

陈素权、纪雪洪、戴东哲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
由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召集人李志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情况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
意聘任张国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戴东哲女士、于民先生及李飞强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宋海英女士为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聘任康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国强先生、戴东哲女士、宋海英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9）。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康智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公司提名委
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鲍星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鲍星竹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其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6-10-62796418-821
公司传真：010-62794725
电子邮箱：sinohytec@autoht.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B-6号楼C座七层C701室
特此公告。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
于民先生简历：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6月取得河北工程大

学（前称河北建筑科技学院）机械设计及制造学士学位，2023年1月取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2000年7月至2015年12月，就职于北汽福田，历任销售管理科科长、市场营销部部
长、客户发展部部长、大区业务总监、海外事业部中重卡业务常务副经理；2016年1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李飞强先生简历：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年7月至2010年1月
分别取得吉林大学车辆工程学学士学位及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博士学位。2010年9月
至2011年6月，就职于北京经纬恒润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7月至2019年1月，就职于郑州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任燃料电池高级经理；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清华大学完成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的博士后研究工作；2020年2月至今，任公司TS事业部总监，2021年8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康智先生简历：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年7月取得沈阳工业学
院工业外贸专业学士学位。2000年8月至2007年8月就职于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07年9月至2012年1月，任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中心副总经理；2012年
2月至2015年3月，任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投资部经理；2015年4月至2017年
1月，任公司投资部经理；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鲍星竹女士简历：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8年11月取得香港城
市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2016年2月至今，历任公司法务经理、证券事务部长。2020年6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